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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管理暂行办法

(2005 年 11 月 22 日商务部令第 27 号公布 自 2006 年 1 月

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，引导加工贸易升级，进

一步规范出口加工区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暂

行办法〉的决定》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出口加工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，由海关实行封

闭监管的特定区域。

第三条 出口加工区的加工贸易，是指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从

境外或从境内采购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包装物料等，经加

工、装配后将制成品复运出境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第四条 出口加工区内企业，是指符合我国产业发展要求，

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或规章规定，在出口加工区内依法成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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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其中，外商投资企业须按国家关于

外商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二章 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管理

第五条 商务部是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的政策业务主管部

门。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负责出口加工区

加工贸易业务管理工作，出口加工区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南京、

广州、成都、西安、武汉市商务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

管部门）归口管理其加工贸易业务。

第六条 出口加工区要遵循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导向，着力吸

引技术水平高、增值含量大的加工贸易企业和带动配套能力强的

大型下游企业入区。出口加工区内禁止开展高耗能、高污染等不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要求的加工贸易业务。东部沿海地区的出

口加工区要提高产业层次，不再新批低水平、低附加值的劳动密

集型企业入区；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加工区要结合本地区自身优

势，有选择地发展当地特色出口加工业，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

区梯度转移的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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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，须凭企业设

立的有效批准文件，向管委会提交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书面申请

报告，对有特殊规定的项目，须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批准文

件。申请报告要说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方式和内容，并附

需要进口的加工生产用设备、料件或需要出口的制成品清单。

第八条 管委会收到企业申请后，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

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业务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签发《出

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和所附清单（格式附后），海关

凭加盖管委会印章的《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为企业

进行注册备案。

第九条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，企业应通过"口岸电子执法系

统"向管委会报送申请报告和所附清单，管委会通过"口岸电子执

法系统"核准企业报送的申请和所附清单，海关凭管委会核准的

电子文件进行注册备案。

第十条 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在海关办理注册备案后，方可在

管委会批准的范围内开展加工贸易业务。如需开展超出原批准范

围的加工贸易业务，须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到管委会办理核准手

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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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管委会要在每年 1 月 15 日前将上一年度出口加

工区审批情况汇总，并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

将相关材料报商务部。

第三章 出口加工区货物进出区管理

第十二条 出口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、出的货物，除国家另

有规定外，不实行进出口配额、许可证件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国家禁止进、出口的商品，不得进、出出口加工

区。出口加工区外禁止开展的加工贸易业务也不得在出口加工区

内开展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十四条 出口加工区内不得开展拆解、翻新业务。

第十五条 在出口加工区可以开展我国出口机电产品的售

后维修业务。企业在出口加工区开展机电产品维修业务前，除须

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到管委会办理核准手续外，还需向管委会提

供维修产品属原产于中国，企业属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厂商或由该

生产厂商授权或委托开展维修业务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十六条 出口加工区企业与区外境内企业之间的货物往

来（包括出口加工区货物内销），按照进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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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的，须向管理部门提供相关证件。

区内企业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、残次品和废品按有关

规定处理。

第四章 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管理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指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是

指区内加工贸易企业（以下简称转出企业）将本企业生产的产品

直接转入其他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或区外加工贸

易企业（以下简称转入企业）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。

第十八条 未经实质性加工的保税料件，不得进行出口加工

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。

第十九条 转出企业在开展出口加工区货物出区深加工结

转前，应事先将结转料件等情况报管委会，管委会审核后为企业

出具《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》和所附清单（格式附

后），海关凭加盖管委会印章的《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

准证》为转出企业办理货物出区深加工结转备案手续。

第二十条 转入企业在其他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

域的,开展深加工结转转入业务之前，需按上款规定凭加盖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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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管委会印章的《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》在海关办

理结转手续。

第二十一条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转入企业，应按照现

行加工贸易审批管理规定，向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商务主管

部门要审核转入企业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能力证明，按保税进口

料件方式为企业出具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，海关凭商务主管

部门出具的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办理备案手续，结转产品如

属加工贸易进口涉证商品，转入企业须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相关

的进口许可证件。

第二十二条 转入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产品应全部加工复出

口，如确有特殊原因需内销的，按加工贸易内销管理有关规定办

理。

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《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<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管理暂行办法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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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〔2001〕外经贸管发第 141 号）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

废止。

附件:1、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

2、出口加工区深加工结转业务批准证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ccessory/200511/1132817334746.doc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ccessory/200511/1132817353757.doc

